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一次性抚恤金补助
二、立项依据
根据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6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适应有关政策的变化。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烈士和因公牺牲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的，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适应有关政策的变化。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烈士和因公牺牲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的，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遗属补助家庭生活明显改善。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982,448.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31日。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了确保遗属家庭生活保障、稳定。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遗属补助家庭4户；

产出指标-质量指标：一次性足额补助；

产出指标-时效指标：一次性及时补助；

产出指标-成本指标：年补助982,448.00元；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遗属补助家庭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获得补助家庭满意度90%以上。

